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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欺凌行為
•	欺凌的定義很廣，一般情況下，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，以強凌

弱或以眾欺寡，恃勢不斷蓄意傷害或欺壓別人的行為。

四大類欺凌行為
•	身體 / 行為暴力的欺凌：例如拳打腳踢、掌摑拍打、推撞絆倒、拉扯

頭髮、強索金錢 / 物品等。

•	言語攻擊的欺凌：例如恐嚇、粗言穢語、喝罵、中傷、譏諷、呼叫「花

名」，以及針對身體特徵、能力、種族等個人特質，加以惡意嘲笑

和侮辱等。

•	間接的欺凌（或排擠別人的欺凌 )：例如造謠、蓄意不友善、無視別

人的存在、孤立、杯葛或排擠受害者等。

•	網絡欺凌：欺凌者可利用互聯網上的途徑，例如透過電郵、網頁、

網上聊天或手提電話的短訊，惡意造謠、發放侮辱性的消息或人身

攻擊的言論，以嘲弄及中傷受害者，形成「網上欺凌」的現象。網

上欺凌的訊息，除了文字外，尚包括照片、短片、聲音等使受害人

感到尷尬、受威脅的訊息。

欺凌行為後果
•	當一群人長期持續欺凌某人，會使受害人感到害怕、不快及失去自

信，更可能萌生輕生念頭，因此別輕視欺凌行為帶來的嚴重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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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先掃描二維碼，觀看青少年防罪影片【童

黨欺凌】，再開展課堂討論，同時請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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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問 題

【童	黨	欺	凌】	青	少	年	防	罪	短	片	

甚麼是欺凌行為？欺凌行為只包括身體 / 行為暴力嗎？

一時貪玩能免刑責嗎？面對欺凌行為，我只是在旁吶喊助威，沒有直接動
手，我有否犯法？

如你目擊欺凌行為，你會如何處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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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與襲擊有關的罪行
• 傷人 17	-	干犯第 17 條「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、企圖射擊、
傷人或打人」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。

• 傷人 19	-	干犯第 19 條「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」，一經定
罪，可判處監禁三年。

•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-	干犯第 39 條「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」，一經
定罪，可判處監禁三年。

• 普通襲擊 -	干犯第 40 條「普通襲擊」，一經定罪，可判處監禁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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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總結

•	欺凌行為並非一時貪玩或一般的嬉戲行為，在嚴重的欺凌事件中，欺

凌者同樣需要為行為負上刑責。

•	當遇到或看到欺凌事件，勿做旁觀者，應勇於向師長求助，並要建立

互相欣賞、互相支持的朋輩關係，宣揚愛人愛己的精神。

「旁觀者 Change 6D 必殺技」


